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
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
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完成須予披露交易 – 

出售物業 
 

謹此提述佳寧娜集團控股有限公司就出售事項日期為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六日之公告

（「該公告」）。除另有指明外，本公告所用之詞彙與該公告所載者具有相同涵義。 

 

董事會欣然宣佈，賣方已履行其於轉讓協議項下之所有義務，而買方已根據轉讓協議

支付第三筆款項。因此，出售事項被視為已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二十五日完成。 

 

預期本集團將因出售事項錄得收益約63,700,000港元。股東及本公司潛在投資者應注意，

有關估計乃基於目前可得資料計算，而並非基於已經本公司核數師審閱或審核之任何

財務數字及／或資料得出。本公司將錄得出售事項之實際收益金額須待審核後方可作

實。 

 

代表董事會 

佳寧娜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馬介欽博士 

 

香港，二零二零年三月二十六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馬介璋先生（名譽主席及非執行董事）；執行董事馬介欽先生
（主席）、馬鴻銘先生（副主席）、梁百忍先生及陳炳權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勞明智先生、
盧文傑先生及黃思競先生。 


